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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卫监发〔2022〕4 号 

 
内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
关于开展 2022 年院感防控专项监督巡查 

（督查）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监督执法大队，内江经开区、内江高新

区社事局，支队各队（室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医院感

染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同时期

（应急与常态化）有关医疗机构院感防控方面的工作要求，

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、省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医疗救

治组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（处、科）关于院感防控方面

的工作部署，按照内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（下

称市支队）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卫生监督执法市级巡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内卫监发〔2022〕3 号）安排，经支队长会议研究，

决定开展 2022 年院感防控专项监督巡查（督查）工作。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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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工作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医院感染管理

办法》《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工作规范》《消毒产品卫生监督

工作规范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规章规定。 

（二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、省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

和国家、省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召开的有关院感防控工作会

议精神及其印发的关于院感防控工作政策文件。 

（三）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（下称省总队）、

市卫生健康委有关开展医疗机构院感防控监督检查、暗访督

查安排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同时期（应急与常态化），国家、

省、市有关部门明确的有关医疗机构院感防控方面的总体要

求及重点要求。 

三、工作对象 

全覆盖监督巡查（督查）内江市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。 

（一）市支队 

1.监督巡查（督查）市级负责日常监督医疗卫生机构

（2021 年版）院感防控工作。 

2.监督抽查、指导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监督执法机

构、医疗机构规范开展院感防控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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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监督巡查（督查）除市级负责日常监督医疗卫生机构

（2021 年版）以外单位的院感防控工作。 

2.及时报送监督巡查（督查）工作信息（小结、信息、

报表、总结等）。 

四、参加人员 

（一）市支队 

1.不定期监督巡查（督查）院感防控：分管传染病防治

卫生监督执法、消毒卫生监督执法专业的副支队长统筹安

排，监督执法三大队在岗人员（4人）参加。 

2.集中监督巡查（督查）院感防控：报支队长同意，安

排后备的涉医的监督执法二大队在岗人员（3人）、监督执法

四大队在岗人员（2人）参加。（当期工作安排另行函告）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 

建议比照市支队工作模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自主安

排。 

五、工作方式 

结合不同时期疫情防控形势需要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暗

访督查方式或组织开展专项督查、重点督查等方式开展工

作。 

（一）指派人员参加省总队、市卫生健康委有关开展医

疗机构院感防控监督检查、暗访督查安排。按照相关文件执

行。 

（二）自主安排监督巡查（督查）院感防控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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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定期开展院感防控监督巡查（督查）：在开展传染

病防治综合监督执法检查、随机监督抽查、各类专项整治、

投诉举报等工作过程中，不定期对医疗卫生机构院感防控工

作一并开展监督执法检查，适时“回头看”发现问题整改落

实情况。疫情常态化状况下，该类监督巡查（督查）频次每

两月一次。 

2.集中开展院感防控监督巡查（督查）：经综合分析研

判疫情防控形势，当期需要强化医疗机构院感防控工作，市

支队全员统筹安排职责所系的应急院感防控督查工作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执法人员要充分认识感控工作的复杂性、艰巨

性、长期性，以及发生院内感染后果的严重性，切实提高

政治站位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

情绪、侥幸心理、松劲心态，以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

度负责的态度，从严从紧抓好感控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。 

（二）院感防控卫生监督巡查（督查）一般应 2人以上。

现场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检查，应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（暗访督

查除外），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。 

（三）执法人员应及时填写院感防控卫生监督巡查（督

查）记录表（见附件），载明时间、巡查人员、地点、发现

的问题、处理情况，并报负责人签字。 

（四）院感防控监督巡查（督查）应当做到文明用语，

文明执法，行为规范。严格遵守《四川省卫生监督执法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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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规范》，严禁参加可能影响督查办案的宴请和收受礼品，

严禁酒后督查执法。 

（五）对院感防控监督巡查（督查）中发现的各类违法

违规行为、感控风险隐患应及时处理，将违法行为及其危害

后果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对监督巡查（督查）中发现的违法行

为、感控风险隐患进行初步核实、登记，事实清楚、情节轻

微的，执法人员可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

理，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归档备案；对于违法事实清楚、情节

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现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先

行制止，立即责令整改违法行为，及时汇报，按照市支队内

部工作程序交由监督执法三大队依法立案查处。一旦发现存

在重大风险隐患的要及时书面报告市卫生健康委。对因责

任不落实，整改不到位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报请上级主

管部门依法严肃追责问责。 

（六）对照感控工作要求，增强院感防控卫生监督执法

能力，推进院感防控专项监督巡查（督查）取得实效，强化

常态化院感防控监管督查机制，督促医疗机构将院感防控细

节落实到位，及时发现工作漏洞、短板，杜绝院感防控走过

场、流于形式，强化问题整改，切实提高院感防控水平。 

联系人：三大队 李中华 

电 话: 2287926  13990592566  

邮 箱：525365160@qq.com 

传真：0832-22862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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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内江市院感防控卫生监督巡查（督查）记录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内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7 日 

  

  

 

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卫生健康委。 

内江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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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江市院感防控卫生监督巡查（督查）记录表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督查时间： 

督查人员： 

督查区域及路线： 

督查项目 

（专业、类别） 

督查单位 

（地址、法人代表、联系人电话）
督查结果记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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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情况  

督查结果报告 

重大事项  

督查责任人意见  

问题处理结果  

  

 


